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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政办发〔2010〕114 号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沂市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临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临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产业区管委

会，各县级事业单位，各高等院校： 

  现将《临沂市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2 - 

临沂市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管理，根

据《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境内各级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

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

收入的管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以下简称“政府性捐

赠收入”)，是指以各级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以政府名义接受的非定向

捐赠货币收入。 

政府性捐赠收入不包括定向捐赠货币收入、实物捐赠收入以

及以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

体、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第四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党派和社会团体接收捐赠资

产的管理，依据《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政府性捐赠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严格按照政

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和财政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要求，全额纳

入财政一般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六条  接受政府性捐赠收入必须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接

受政府性捐赠的部门单位，应严格按照《山东省财政票据管理暂

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领取、使用和核销捐赠收入票据。 

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政府性捐赠收入票据的发放管理，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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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接受政府性捐赠职能的单位不得发放捐赠收入票据。 

第七条  接受政府性捐赠收入原则上采取直接缴款方式，使

用《山东省非税收入缴款书》（接受捐赠专用）直接缴入同级财

政。对部分政府性捐赠收入的收取确有特殊管理要求需要使用捐

赠专用收据的，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同意后，可采取集中汇缴方

式，并使用《山东省非税收入缴款书》（接受捐赠专用）按月汇

缴同级财政。 

接受政府性捐赠收入的部门单位，应设立专门备查台帐，登

记捐赠收支情况，由专人管理，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

督检查。 

第八条  政府性捐赠收入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用途，专款专用。政府性捐赠收入已纳入当年财政部门预算的，

按项目支出内容使用。未纳入当年部门预算的，由接受部门单位

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由财政部门会同接受部门单位统筹安排使

用，并依法履行相关预算管理程序。 

重要捐赠收入的使用，必须按程序报当地人民政府研究确定。 

（一）政府性捐赠收入用于投资建设项目的，应严格履行基

本建设程序，项目管理执行《临沂市政府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政府性捐赠收入用于采购物资、商品的，必须按规定

实行政府采购。 

第九条  政府性捐赠收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行摊

派或变相摊派。 

第十条  接受政府性捐赠收入的部门单位，禁止下列行为：  

（一）私分、隐瞒、滞留、截留、坐支、挪用、冒领以及其

他形式占有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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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经批准，将捐赠收入存入私自开设的账户，或以私

人名义存入银行，或将捐赠收入转交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

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

管理；  

（三）违规对捐赠收入提取管理费； 

（四）政府性捐赠收入用于投资建设项目或采购物资、商品，

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和政府建设项目管理规定，或未实行政府采购； 

（五）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 

（六）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十一条  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要加强政府性捐赠

收入管理的检查监督。对在政府性捐赠收入管理中有违规违纪行

为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理或处罚。构成行政过错或违

纪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问责责任或政纪责任，需要给予

党纪处分的，建议纪检机关或主管机关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接受的抗震救灾、重大灾害等政府性捐赠收入

的使用和管理，执行本规定。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主题词：财政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法院，市检察院，临沂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8 月 27 日印发     


